
总务处〔2022〕10 号

哈尔滨工业大学总务处/后勤集团

关于印发《总务处/后勤集团授权审批

制度》的通知

各中心、部（室）：

《总务处/后勤集团授权审批制度》已经后勤党政联席会

2022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

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哈尔滨工业大学总务处/后勤集团

2021 年 5 月 27日



总务处/后勤集团授权审批制度
（2022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财务审批制度作为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在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。总务处/后勤集团作为学校

二级核算单位，在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、学校的各项法律、

法规、制度的同时，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，不断完善内部控

制制度以明确权责，防控风险。

第二条 总务处/后勤集团各级经济活动负责人，对其经

济活动的真实性负责；计划财务部（以下简称计财部）对基

于经济活动的会计资料的合法性、完整性及经费的落实和执

行情况负责。为了贯彻中央“三重一大”有关“大额资金使

用决策”的规定，反腐倡廉，加强财务管理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章 学校核算经费

第三条 学校预算安排，由总务处/后勤集团代表学校行

使管理职能的经费在学校计财处核算，包括但不限于后勤运

行、公益、服务、修购、行政、基金会经费、工会经费等。

第四条 全额度由执行部门部长/中心主任、分管副处长、

处长（工会主席）、计财部部长审批。

第三章 总务处/后勤集团运行保障经费

第五条 总务处/后勤集团基本运行保障经费包括已核定

预算的，由总务处/后勤集团集中管理、统筹核算的学校拨付

各类服务费以及集团所属各单位自筹创收经费等。



第六条 业务金额在 30 万元以下（含 30 万元）的经济

活动由执行部门部长/中心主任审批。

业务金额在 30-5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的经济活动，由执

行部门部长/中心主任、分管副处长审批。

业务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经济活动，由执行部门部长/

中心主任、分管副处长、处长审批。

第四章 特殊事项审批

第七条 各单位全员工资性费用及奖福支出，包括工资、

岗位津贴、绩效奖励、补贴等人员经费由执行部门部长/中心

主任、人力资源部部长、分管副处长、党委书记、总务处处

长审批。

各单位社保支出由执行部门部长/中心主任、人力资源部

部长、分管副处长审批。

第八条 各单位“三公经费”及国内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

训费、慰问职工、困难补助等支出由执行部门部长/中心主任、

分管副处长审批。

第九条 总务处机关执行各类经费，包括行政办公费、人

员经费、“三公经费”等，由部门负责人、处长审批。

机关工资性费用及奖福支出，包括工资、岗位津贴、绩

效奖励、补贴、社保等人员经费另须人力资源部部长审批。

第十条 基金会捐赠经费立项：各单位接受捐赠时按照捐

赠资金用途或捐赠人意愿签订捐赠合同，编制捐赠项目整体

预算，报计划财务部备案审批。由计划财务部按《哈尔滨工



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项目管理办法》申请捐赠经费立

项。

第五章 预算调整审批

第十一条 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原则上不予调整，确需调整

时，独立立项的项目总额不变，支出科目或内容调整，5 万

元以下由中心主任审批，5 万元（含）至 10 万元由中心主任、

分管副处长审批，10 万元（含）以上报后勤党政联席会审议；

预算总额不变，独立立项的项目间调整，10万元以下由中心

主任、分管副处长审批，10 万元（含）以上报后勤党政联席

会审议。

第十二条 追加预算低于 10 万元的由中心主任、分管副

处长、总务处处长审批，超过 10 万元（含）报后勤党政联

席会审议。

第六章 主管校长审批

第十三条 总务处/后勤集团各项经费涉及投资、借款、

维修改造等在 200 万元以上的重大经济事项，须经后勤党政

联席会通过并上报主管校长审批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总务处/后勤集团计财部负责解释及

修订。

第十五条 在执行本办法时不得拆分经济事项规避签批

权限。

第十六条 临时授权须提供临时授权委托书加盖部门公



章，分管副处长授权执行部门部长/中心主任须经后勤党政联

席会通过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《总务处/后勤集

团授权审批制度（总务处﹝2021﹞25 号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 1. 《总务处/后勤集团授权审批权限表》

2. 《总务处/后勤集团财务审批临时授权委托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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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总务处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7日印发


